說明：

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榮譽會員申請表
1、 依據本會章程第三章第七條規定：本會會員兼具以下條件，於國內、外對高壓醫學有卓越貢獻、年齡屆滿七十歲且入會年資滿二十五年者，依個人意願提出需求，經本會理事會決議通過後，得成為本會榮譽會員。
二、 每年7月31日之前，年齡滿七十歲之會員，可主動提出申請成為「榮譽會
員」。若前有欠繳常年會費者，須繳清費用後方可提出申請。名單經理監事會通過後，自隔年起免繳常年會費。申請通過成為榮譽會員後，不可恢復為「醫師會員」或「一般會員」。本辦法預計於 2025年起實施。
三、 本會「榮譽會員」除無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、及罷免權外，其他之權利
義務與醫師會員或一般會員相同。
四、 「榮譽會員」免繳常年會費，但仍需參加學術活動，證書屆期展延換證相關規範與醫師會員及一般會員相同。

本人已詳閱及同意上述說明內容，依中華民國高壓暨海底醫學會章程申請為榮譽會員。



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章)


會員編號：


聯絡電話：


□無未繳之常年會費 


申 請 日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※申請表填妥後，於每年7月31日前以郵(寄)方式送至學會，以利後續作業。


郵寄地址：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00號11樓南二室


電話號碼：02-33651920











